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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有關老人福利機構未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

準第37條完成改善之續處事宜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1年7月20日北市社老字第10139800300號函。

二、按老人福利法（下稱本法）第53條第1項，本法施行前已

許可立案之老人福利機構，其設立要件與本法及所授權法

規規定不相符合者，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期限內

改善，即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（下稱設立標準）第37條

所定，應自設立標準修正施行之日起5年內完成改善，先予

敘明。

三、查其立法意旨係針對本法修正公布前已許可立案之老人福

利機構，其設立要件與修正發布後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

準不相符合者，明定其處理機制，即依本法第47條第2款

規定「違反原設立許可之標準」辦理，併予敘明。

四、有關來函所詢依本法第47條規定限期改善時，所指「原」

設立許可之標準究應指機構申請設立時所依據之87年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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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亦或96年修正發布之設立標準1節，查本法第47條係

提供主管機關平時依職權進行輔導查核時，發現機構有違

反設立標準相關規定時，依本條規定令機構於一定期限內

完成改善。而本法第53條訂定之立法原意係指已許可設立

之機構，於改善期限屆滿後，仍未能符合依96年修正公布

本法所授權訂定之設立標準者，將依本法（第47條）規定

處理，依其文意，其「原設立許可之標準」於設立標準修

正發布後，應指96年所修正之設立標準，倘「原」設立許

可之標準僅指機構申請設立時所依據之設立標準，則本法

第53條規定將形同具文，無法達到當初為提升整體老人福

利機構品質，要求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機構符合修正後之

設立標準，而訂定本法第53條之原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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